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聊城市承接省政府用地审批权下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
　　《聊城市承接省政府用地审批权下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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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确保建设用地审批权“接得住、管得好”，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用地审批权行使做好建设用地报批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发〔2020〕14号）和《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省政府承接、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事项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鲁自然资字〔2020〕11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 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放管服”改革要求，以用地审批权下放为契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用地审批，优化报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二、 实施范围
 2019年，省政府已将临清市、冠县、莘县、阳谷县和高唐县等5个省财政直管县的部分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到市级。本次省级建设用地审批权委托和授权市级审批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包括东昌府区（含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茌平区和东阿县的全市所有县（市、区）。
　　三、承接权限
　　（一） 授权市政府批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省政府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集镇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涉及未利用地转用的一并办理)，省政府授权市政府批准。
　　（二） 委托市政府批准土地征收。省政府授权市政府批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征收审批事项，除需报国务院审批的以外，省政府委托市政府审批。
　　根据国家政策，土地征收事项原则上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同时办理。
　四、审批程序
　　建设用地审批事项除保密需要外，全部在聊城市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
　　（一） 县级组卷初审。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根据年度用地计划组织开展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工作，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牵头汇总材料组卷，在初审合格后上报。
　　审查要点包括：是否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用地管理政策，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是否落实年度计划指标，是否涉及重复办理农转用或征地，是否符合征收条件，是否依法履行征地程序，征地补偿标准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征地补偿费用是否预存到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补贴资金是否到位，耕地占补平衡预挂钩是否获得配号，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是否缴纳，地类、面积是否准确，权属是否清晰、建设用地权属来源是否合法，涉及违法占地的是否对人对事依法处理到位，涉及占用生态红线、林地和湿地用地范围的是否依法履行审批手续或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是否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地，是否完成污染地块查询等工作。
　　（二） 市级审查批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组织业务科室按职责对县级上报的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卷宗进行内部会审，审查要点与县级初审要求一致。审查通过后，涉及新增用地的开具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缴费通知书，市、县（市、区）财政部门收到缴费材料后，根据规定及时足额缴纳。
　　授权的农转用审批，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结论性审查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印发加盖市政府公章的批文。
　　委托的土地征收审批，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结论性审查意见和统一制式的《建设用地审批备案表》报市政府。备案表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审定签字并加盖市政府公章后，在建设用地审批系统中自动生成省政府红头带“鲁政土字P”文号的无章批文。在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后，批文加盖“山东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专用章”，建设用地审批纸质档案1套和用地批文报省自然资源厅窗口留存。
　　（三） 批后信息公开和备案。委托的土地征收批复后，在10个工作日内将批后信息在山东省征地信息公开管理系统中完成录入发布。授权的农转用和委托的土地征收批复后，10日内将电子数据通过自然资源业务网报自然资源部备案。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收到土地征收批复文件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批复材料转送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设用地批复后，由相关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将完整的审批档案报市局存档。
　五、职责分工
　　市政府为省政府建设用地审批权委托和授权的承接主体，负责组织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开展用地报批工作。对依权限批准用地引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承担具体行政答复、应诉责任。具体责任分工如下：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为辖区内农转用和土地征收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组织同级各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履行土地征收程序、落实征收费用、审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与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是否同步报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是否可行，做好征地信息公开等工作，对用地报卷要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和相关程序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合规性负责，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用地批复后，做好批后监管工作。
　　（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为用地报批的牵头部门。市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县级上报用地卷宗的审查报批和相关业务培训和指导，规范审查标准和流程，持续优化完善市级建设用地审批系统等。县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组织履行土地征收报批前期程序、用地组卷、初审、征地信息公开、电子数据报部备案、对各自的建设用地审批系统进行优化完善、按照规定将财政部门拨付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等相关费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到位等。
　　（三）财政部门。根据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交的材料，负责做好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耕地开垦费、社保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费用的筹集并拨付至相关部门。及时保障建设用地审批系统软硬件建设以及后期升级和维护费用。
　　（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征地批复文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全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工作。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所属行政区域内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具体实施。
　　（五）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在报批用地涉及疑似污染地块或污染地块函询时，出具书面回复。
　　（六）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做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手续的办理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设用地审批工作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级政府要负责统筹协调审批权下放后用地报批工作，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责任分工抓好落实。及时研究解决授权和委托实施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确保用地规范，报批顺畅。
　　（二）强化信息化支撑。持续做好建设用地审批系统优化完善和升级工作，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自然保护地、生态红线等基础性数据入库上图，做到与省自然资源厅相关系统更新时的无缝衔接，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做好资金保障。
　　（三）强化督导监管。市政府对各县（市、区）依法履行征地程序、有关费用保障、用地报批质量、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落实等情况进行适时督导检查，对弄虚作假、违规报批、侵犯群众权益、被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等情形，将进行通报、约谈、限批。对于因履职不力或重大过失造成用地报批或审批权下放实施出现严重问题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工作人员责任。
　　本方案适用于当前省政府建设用地审批权下放承接工作，后期若政策变化，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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